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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出席「華隆地區監察組織國際研討會暨 15 週年紀念會」

出國報告 

壹、前言 

本院於 1994 年加入國際監察組織，並在 1995 年成立

國際事務小組，自國際事務小組成立以來，積極參與亞

洲、歐洲、北美及中南美洲等各項國際會議，並編譯各國

監察制度作為本院推動監察及人權業務之參酌，也藉此讓

國人更加暸解各國監察制度，對本國監察及人權制度宣揚

不遺餘力。 

本院國際事務小組長期致力於國際監察組織及人權

宣揚等各項事務推動、參與及編譯，惟各國監察制度多

元，國際監察組織會員國眾多，且受限於經費、地域、國

情、政治現況等，仍有許多監察組織、制度、職權與業務

等尚無法一一深入探析。 

此行係本院首次參加比利時國際監察會議，由於本院

歷年編譯之各項國際監察制度尚無論述該國監察組織介

紹；是以，此行對於該國監察制度之暸解與互動極具參考

性。而本次會議期間，主辦單位於第一天開幕式即提及感

謝遠道而來的臺灣朋友共襄盛舉，之後亦多次提及感謝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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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蒞臨與會，實已達到提昇本院與該組織之友好關係，

並建立雙方良好的互動基礎，對於促進我國監察制度之推

廣與宣揚，極具重要性。 

另本次與會期間並巡察我駐歐盟兼比利時臺北代表

處及駐法國臺北代表處，俾瞭解當地僑情及外交等工作推

展現況。 

一、 出國日期：98 年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1 日。 

二、 出席會議名稱：「華隆地區監察組織國際研討會暨 15

週 年 紀 念 會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Institution of the Walloon Region’s 

Ombudsman) 

三、 代表團成員：洪委員昭男、葛委員永光、汪專員林玲。 

貳、華隆地區監察組織國際研討會 

一、 開會時間、地點及與會人員 

(一) 開會日期：98 年 11 月 23 日至 11 月 25 日 

(二) 開會地點：比利時南瑪市議會中心(Namur Congress 

Centre, Belgium) 

(三) 主辦單位：華隆地區監察使辦公室（Walloon Region’s 

Ombud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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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會語言：使用語言以法語為主，會場並備有英語及

西班牙語同步翻譯。 

(五) 會 議 主 題 ： 會 議 主 題 為 「 媒 體 與 協 調

(MEDIAtisaTION)」，主要係探討媒體、行政、調解及

監察使之互動與溝通。 

(六) 參加國家及人數：參加國家包括加拿大、比利時、盧

森堡、法國、西班牙、德國、瑞典、荷蘭、義大利、

愛爾蘭、阿爾巴尼亞、希臘、馬利、貝南、馬達加斯

加、布吉納法索及中華民國等共 17 個國家，約 140

人報名， 100 人與會。 

二、 會議期程與安排： 

華隆地區監察組織國際研討會暨 15 週年紀念會於比

利時華隆區南瑪市舉行，為期 3 天(11 月 23 日至 11 月 25

日)。主持人為華隆地區監察使 Frédéric Bovesse 先生，

另邀請各國監察使、護民官、行政官員、學者、專家、國

會議員、檢察官、新聞工作者、律師等進行分組研討會。 

(一) 11 月 23 日上午：23 日上午為開幕式，之後進入正式

研討會。上午為全體討論會，由愛爾蘭監察使 Emily 

ÓREILLY 女士，就愛爾蘭的監察工作提出報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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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以愛爾蘭監察機關與媒體互動為主題，提供與會

者該國監察使與平面媒體間的互動及監察機關如何

藉由與媒體的合作，共同推動社會環境的改善並減少

行政疏失，俾解決陳情人的抱怨。 

(二) 11 月 23 日下午：分 1、2 場討論會，由與會者擇一參

加。 

1. 第 1 場討論會主題為：「調解及行政如何對外溝

通」，由盧森堡監察使 Marc Fischbach 先生、華隆

公共事業秘書長 Danielle Sarlet先生及比利時根

特地區監察使 Rita Passemiers 女士共同主持。 

2. 第 2 場討論會主題為：「媒體-政治人物的敏感用途」

由比利時聯邦監察使 Catherine De Bruecker 女

士、西班牙加泰隆尼亞地區護民官 Rafael Ribo 先

生、德國監察使 Ulrich Galle 先生及加拿大魁北

克監察使 Raymonde Saint-Germain 先生共同主持。 

(三) 11 月 23 日紀念會晚宴：晚宴部分，主辦單位安排於

華隆行政大樓辦理，本場所為華隆區官方各項重要宴

會主要舉辦地點，紀念會晚宴以華隆監察使名義舉

辦，並安排具東歐及吉普賽風格的現場演奏及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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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與會代表團，亞洲地區僅臺灣代

表參加，主辦單位—華隆地區監察使 Frédéric 

Bovesse 先生特地於會場表達，感謝臺灣朋友遠道而

來蒞臨與會，以中文「乾杯」請與會者一同舉杯慶祝。

本次晚宴讓臺灣代表團與所有與會者在尊榮和諧的

氣氛下，建立良好的友誼並留下既深刻又難忘的回

憶。 

(四) 11 月 24 日上午：分 3、4 場討論會，由與會者擇一參

加。 

1. 第 3 場討論會主題為：「對媒體而言『調解』不夠煽

情」，由義大利監察使 Flavio Curto 先生、布吉納

法索首席監察使 Mafarma Sanogo 先生、法文電台協

會（CTF）秘書長 Alain Gerlache 共同主持。 

2. 第 4 場討論會主題為：「當媒體主導監察使辦案」，

由曾任檢察官、議員及新聞工作者 Jean Paul 女士、

公共電視（RTBF）律師 Annie Al 女士、Test-achats

雜誌編輯 Jean Philippe Ducart 女士及比利時法

國協會監察使 Marianne De Boeck 女士共同主持。 

(五) 11 月 24 日下午：第 5 場討論會及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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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5 場討論會主題為：「溝通工具及方法的演進」，

由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 教 授

Marie-Elisabeth Volckrick 女士、University of 

Anvers 教授及前任芬蘭協會監察使 Bernard Hubeau

先生與 Carlos III of Madrid 教授  Ricardo 

Cabrales 先生共同主持。 

2. 閉幕式由 RTL-TVI 團隊執行長、歐洲商業電視協會

理事長 Philippe Delusinne 先生及華隆監察使

Frédéric Bovesse 先生共同主持並邀請南瑪省長

Jacques Etienne 先生蒞臨，表達對與會者熱情參與

之感謝。 

(六) 11 月 25 日上午：除會議之外，主辦單位尚安排免費

行程，提供與會者南瑪市導覽及簡介等資訊，使參加

者得以欣賞此一純樸且極富歷史之華隆區南瑪省首

府，顯見主辦單位之用心。 

參、比利時監察組織簡介   

比利時係聯邦制王國，由法語、荷語及德語(僅佔人口

約 1％)3 個社區及華隆區、佛拉芒區及布魯塞爾-首都區 3

行政區所組成，除聯邦有監察使外，每區亦均有各自之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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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使。 

本次參加會議地點南瑪(Namur)係比利時華隆地區

（屬法語區）南瑪省首府，該區於華隆議會下設有華隆監

察使辦公室，該辦公室係於 1994 年 12 月 22 日依據華隆

議會法令成立，並為國際監察組織（IOI）正式會員，適逢

華隆監察使辦公室成立 15 週年，特辦理本次國際研討會，

俾與各國監察使交流，並同時慶祝該組織 15 週年慶。 

比利時雖國土面積不大，然因複雜之政治及歷史背

景，其監察制度亦相當多元，故欲暸解該國監察制度，應

對其政府體制有概略觀念。因此，在介紹比國監察制度

前，特對其政府體制作簡要說明。 

一、政府體制1:  

比利時王國是一聯邦體制之西歐國家，並為歐洲聯

盟創始會員國之一，首都布魯塞爾是歐盟與北大西洋公

約組織等大型國際組織的總部所在地。比利時自北起順

時針分別與荷蘭、德國、盧森堡和法國接壤，西面則濱

臨北海；國土涵蓋 30,528 平方公里（11,787 平方英里），

人口約達 1,070 萬。 

                                                 
1 部分內容取自於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F%94%E5%88%A9%E6%99%82 
（瀏覽日期：200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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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比利時聯邦化後，政府結構更趨複雜。在聯邦

政府下根據語言族群而設立了 3 個社區，即法語社區

(The French Community) 、荷語社區 (The Flemish 

Community) 以及德語社區(The German Commumity)；同

時又設立了 3 個行政區，即華隆區(The Walloon 

Region)、佛拉芒區(The Flemish Region)和布魯塞爾-

首都區(The Region of Brussels-Capital)。社區和行

政區互相覆蓋，分工明確。其中荷語社區政府和佛拉芒

行政區政府合併為一個統一的佛拉芒政府；華隆行政區

大部分為法語社區，但東部邊疆自治行政區為德語社

區；布魯塞爾-首都行政區為三語共處，但以法語人口居

多。聯邦、社區、行政區分工如下： 

(一)聯邦政府：負責有關國家整體利益的事務，如外

交、國防、經濟、社會福利、公共安全、運輸、通

訊等。 

(二)社區政府：負責語言、文化和教育，如：學校、圖

書館、戲院等。 

(三)行政區政府：負責當地的土地與財產事務，地域經

濟、規劃、建屋、交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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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察體制2： 

由於比利時政治體制包括聯邦政府、社區及行政區

三種，各自獨立運作，而比利時首都布魯塞爾又是歐盟

及北約總部 900 多個重要機構之所在地，因此監察制度

相當複雜，要特別說明的是，各監察使及監察服務單位

間無相互隸屬，各自獨立運作。 

(一)監察使及監察辦公室分布概況 

1. 4 種國會（議會）監察使（4 種監察使均稱為

Parliamentary Ombudsman，惟實質上，聯邦為國會

監察使，其餘屬地方議會監察使）：包括比利時聯邦

監察使（The Federal Ombudsman）、法語社區監察

使辦公室(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of the French 

Community)、華隆行政區監察使辦公室(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of the Walloon Region)、佛拉芒監察

使(The Flemish Ombudsman)。 

2. 10 個區域監察服務（ 10 Sectorial Ombudsman 

Services）： 

（1） 由佛拉芒議會指派：兒童權利聯絡官。 

                                                 
2 資料來源：本團拜會比利時聯邦監察使之會談內容暨出國人員翻譯及彙整自比利時聯邦監察使

公共關係聯絡主任 Mr. Patrick De Becker 提供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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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政府機關指派： 

a. 聯邦政府指派：包括郵政服務、比利時鐵

路公司、電信服務、補助款服務。 

b. 首都區域政府指派：布魯塞爾都市運輸公

司。 

（3） 由私人機關指派： 

a. 保險事務 

b. 銀行、信用及投資事務 

c. 私部門徵才與雇用 

d. 天主教國人健康服務 

3. 10 個 地 方 監 察 服 務 (10 Local Ombudsman 

Services)：比利時王國 589 個市政自治機關，共有

10 個地方監察服務單位，包括安德衛普、布魯日、

沙勒羅伊、高洛塞、根特、拉洛維爾、魯文、麥克

連、普魯姆及聖尼克拉斯。 

4. 茲以比利時聯邦王國監察組織及職權行使概況表3

及比利時聯邦王國監察組織圖4說明比利時王國監

察制度： 
                                                 
3表 1 資料來源：依據比利時聯邦監察使公共關係聯絡主任 Mr. Patrick De Becker 提供之資料，由

出國人員自行翻譯整理及繪表。 
4 圖 1 資料來源：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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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比利時聯邦王國監察組織及職權行使概況表 

 

職權 
組織 

立法 執行 

聯邦 
Federal  聯邦監察使  

 比利時鐵路公
司 

 補助款服務 
 郵政服務 
 電信服務 

社區
Communities 

 法語社區監
察使辦公室 

 佛拉芒監察
使 

 兒童權利聯
絡官 

 布魯塞爾都市
運輸公司 

行政區
Regions 

 華隆行政區
監察使辦公
室 

 佛拉芒監察
使 

 

比利時 
王國
Belgium 

市政府
Municipalities 

 安德衛普 
 布魯日 
 沙勒羅伊 
 高洛塞 
 根特 
 拉洛維爾 
 魯文 
 麥克連 
 普魯姆 
 聖尼克拉斯 

 

私人機關 
Private organization 

 保險事務 
 銀行、信用及投資事務 
 私部門徵才與雇用 
 天主教國人健康服務 

 
備註：各監察使及監察服務單位間無相互隸屬，各自獨立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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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比利時聯邦王國監察組織圖 

 

 

 

 

 

 

 

 

(二)監察使之任用: 

    不同地區與行政體之監察使任用方式不一，但大同

小異，茲將各地區監察使任用資格表列如下： 

表 2-比利時監察使任用方式概況表 

監察使 任期 任用資格 

比利時聯邦監
察使 

一 任 6
年，最多
連任 1次

1. 聯邦人事考選辦公室推薦給國會任命
2. 比利時公民 
3. Level 1 以上學歷 
4. 具其他語言能力證明 
5. 5 年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6. 通過聯邦人事考選辦公室之筆試及口

試 
法語社區監察
使 

一 任 6
年，最多

1. 由議會從有意願擔任監察使之候選
人中直接任命 

比
利
時
聯
邦
王
國 

1 個聯邦政府

3個社區政府

3個行政區 

聯邦監察使 

法語社區監察使辦公室 

佛拉芒監察使

華隆行政區監察使辦公室 

10 個地方監察服務處 

10 個分區監察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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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任 1次 2. 無犯罪紀錄 
3. 為比利時或歐盟公民 
4. 具高等教育學位 
5. 5 年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華隆地區監察
使 

一 任 6
年，最多
連任 1次

1. 由議會從有意願擔任監察使之候選
人中直接任命 

2. 無犯罪紀錄 
3. Level 1 以上學歷 
4. 5 年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5. 比利時公民及華隆地區之居民 

佛拉芒監察使 一 任 6
年，最多
連任 1次

1. 由議會從有意願擔任監察使之候選
人中選舉任命 

2. 比利時公民 
3. 無犯罪紀錄 
4. Level A 以上學歷 

 (三)主要執掌及功能： 

1. 接受及審視人民對該區(或聯邦)政府機關所

作行為之陳情，惟如屬地方性之陳請須直接向

地方或分區監察服務處陳情。 

2. 經議會要求，針對政府機關運作進行調查，惟

大部分之監察使並無主動調查權。 

3. 依據對前二者之審視及調查結果，向國會（議

會）、政府及各機關等提出建議，必要時並提

請相關機關改善，惟監察使並無懲戒或處分

權。 

4. 定期向國會（議會）或指派單位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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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陳情方式：原則以書面方式(郵寄、傳真或電子郵

件)，另自 2008 年 10 月起，聯邦監察使特別設立

免費電話專線，供民眾陳情。匿名陳情不予處理，

除非是特別重大案件由國會（議會）提出請予調查。 

肆、 會議紀要： 

一、 大會行政相關事宜： 

（一） 本次會議所在地為比利時華隆區南瑪市政中心，由

華隆監察使辦公室負責大會議程及行政相關事

項，該辦公室僅有工作同仁 14 位，負責本次會議

全部行程安排，在人力如此精簡的情況下，仍不遺

餘力的仔細安排各項細節，該區因係屬法語區，各

會議之討論雖以法語為主，但全程均有英文及西班

牙文同步翻譯，會議場地雖非大型國際會議中心，

但仍隨時可見主辦單位規劃之用心。 

（二） 會議除由華隆監察使 Frédéric Bovesse 先生主持

之外，亦安排當地新聞節目電視主持人共同主持，

每場次均有 3 位以上監察使、專家或學者共同主

持；另外，大會安排與會者在南瑪市行政中心與南

瑪省長午宴，也為每位與會者準備精美的南瑪省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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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沿革介紹資料，並致贈與會者當地精緻小巧之手

工陶藝品，各項安排相當貼心。 

二、本團與大會及與會者之互動 

（一）各國監察使充分交換意見並建立良好友誼：大會主

辦人華隆監察使 Frédéric Bovesse 先生對於本團出

席，特別於開幕式及會議中表達歡迎及感謝，並熱

情的在 11 月 23 日的晚宴以中文「乾杯」請與會者

一同舉杯慶祝。會議期間，洪委員昭男與葛委員永

光除與大會主辦單位華隆監察使 Bovesse 先生互動

良好外，與南瑪省長 Jacques Etienne 先生相談甚

歡，並與魁北克監察使 Johanne Savard 女士、貝南

共和國 Albert Tevoedjre 先生、馬達加斯加護民官

Monique Andreas先生、馬利共和國護民官Ahmadou 

Demba Diallo 先生、比利時聯邦監察使 Catherine De 

Bruecker 女士、Guido Schuermans 先生、盧森堡監

察使 Serge Legil 先生、希臘資深調查員 Yiannis 

Boutselis 先生、瑞典調查員 Mia Persson 女士等交換

意見，並與華隆監察使辦公室工作人員 Marie-Jose 

Chidiac 女士、Sylvianne Delleuse 女士、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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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evoye 先生互動密切。 

(二) 主辦單位感謝本院致贈之紀念品：由於此行為本院第

1 次參與比利時法語系之「華隆地區監察使國際研討

會暨 15 週年紀念會」，為建立與會者間友好關係，特

贈送與該華隆區代表徽制-「公雞」相符之故宮金箔

畫富貴金雞圖，以慶祝華隆監察使辦公室成立 15 週

年紀念，並提供本院簡介及年度工作概況，俾宣揚本

院職權。 

 

本團洪委員昭男（左 1）及葛委員永光（左 2）與南瑪省長

Mr. Jacques Etienne（右 2）及華隆監察使 Mr. Frédéric Bovesse

（右 1）合影於南瑪市政中心。 

  三、議題討論內容 

（一） 調解及行政如何對外溝通：盧森堡監察使 Marc 

Fischbach 先生及華隆公共事業秘書長 Dani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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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let 先生等表示，現今龐大的行政體系及複雜的

行政流程常使民眾不知所措，監察使的角色也愈形

重要，而科技日新月異各種新的制度、新的改變及

新的功能，民眾也往往不知如何汲取，因此對於政

府或公營機關的行政更加陌生，以上種種愈發彰顯

監察使角色的重要性。而行政機關在依法行政之

際，亦應考量兼顧環境際遇及特殊性，才能真正發

揮「真」平等。因此要使調解及行政得以對外溝通，

要求行政機關各項資訊的透明化、流程簡單化極具

重要性，如此，方能減少衝突進而促進溝通。而監

察使本身角色應具創造力，除了強化監察使的獨立

功能，更應善用科技資訊協助辦案，以建設性的觀

念來促使行政機關改善與陳情人間的互動與溝通。 

（二） 當媒體主導監察使辦案：西班牙加泰隆尼亞地區護

民官 Rafael Ribo 先生及德國監察使  Ulrich 

Galle 先生等表示，歐洲國家善用媒體與民眾溝

通，並且常有專設或固定的節目與時段和媒體及社

會民眾互動。曾任檢察官、議員及新聞工作者的

Jean-Paul 表示，媒體與監察使的關係應該要創造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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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的局面。有時監察使、媒體與民眾是三角關係，

環環相扣，媒體往往並不報導監察使所提供的案

件，而民眾也常常只選擇性的記憶他們所要瞭解的

事項。不過，可以做到的是，一位監察使應該要審

慎選擇他要在電視媒體發表的案件，而且也要有勇

氣堅持在「正義」的一面，他所提供的資訊必須是

精確的，並且足以吸引媒體針對該個案角色與內容

作深入性的報導，有時巧妙的運用媒體的力量，也

可以促進監察使在行使職權之「力量」，並藉此奠

定監察使應該具有的「權力」。 

（三） 溝通工具及方法的演進： Marie-Elisabeth 

Volckrick 教授及 Bernard Hubeau 教授等表示，國

家及社會局勢不斷改變，要有新思維、新觀念，更

要有全新溝通模式，尤其在現今許多社會價值判斷

與標準已失之平衡，人民無所適從，監察使常常是

人民獲得公平對待的重要管道；也因此，監察使的

角色愈形重要。各國的資料在在顯示每個國家人民

抱怨的案件都不斷的成長，是以，每一位監察機構

的工作人員（不只是監察使本身），溝通的技巧非

常重要，而整個溝通模式的演進，不外乎是愈形開

放，懂得傾聽和引導。秉持服務的觀念是必要的，



 第 19 頁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標準作業程序讓每一位新舊

人員都很容易的上手。 

伍、拜會比利時聯邦監察使 

一、拜會日期：98 年 11 月 20 日上午 11 時至下午 2 時 

二、拜會紀要： 

本次代表團於參加 11 月 23 日之會議前，安排拜會

比利時聯邦監察使 Ms. Catherine De Bruecker、Mr. Guido 

Schuermans。依據比利時聯邦國會 1995 年 3 月 22 日訂定

之比利時聯監察使法第 22 條規定，聯邦監察使資格需為

比利時公民，Level 1 以上學歷，5 年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通過人事考選辦公室之筆試及口試考試後，推薦給國會，

再由國會從推薦之候選人名單，分別就法語區及荷語區專

長者各選取 1 位，共 2 位聯邦監察使。 

本次拜會係本院近年來首次與比國聯邦監察使進行

交流，2 位聯邦監察使安排公共關係聯絡主任 Mr. Patrick 

De Becker 詳細介紹比利時聯邦監察使業務職掌，本團洪

委員昭男及葛委員永光除代表本院表達謝意外，並與 2

位監察使針對中西方監察職權及調查程序交換意見；藉由

本次拜會亦間接促進我駐歐盟兼比利時臺北代表處首次

與比利時監察使進行交流，並藉此對比國監察制度有進一

步瞭解，為彼此建立良好互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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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比利時聯邦監察使辦公室簡介5： 

比利時聯邦監察使依據比利時聯監察使法第 7 條規

定獨立行使職權，聯邦監察使為比利時公民與行政間的重

要橋樑，茲將其資訊說明如下：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7 年 

（二） 聯邦監察使(Le Médiateur fédéral)：Catherine      

De Bruecker(法語監察使)、Guido Schuermans(荷

語監察使)。謹按比利時係聯邦制王國，由法語、

荷 語 及 德 語 ( 僅 佔 人 口 約 1 ％ ) 三 文 化 體

(Communauté) 及華隆區(La Wallonie，南部，法

語為主)、佛拉芒區(La Flandre，荷語為主)及首

都區(La Région du Capitale-Bruxelles)等三區

所組成，除聯邦有監察使外，每區亦均有各自之監

察使。監察使任期 6 年，經聯邦人事考選辦公室

(SELOR)選薦，由眾議院任命，獨立行使職權，設

有秘書處及相關司處，自行考選相關工作人員。 

（三） 機構編制：46 人，年度預算約 450 萬歐元。 

（四） 政府體制：聯邦及內閣制之君主立憲王國。 

（五） 主要執掌及功能： 

1. 接受及審視聯邦政府機關對人民作為之陳情。 

                                                 
5 資料來源：翻譯自比利時聯邦監察使 2008 年年度報告（The federal Ombudsman 2008 Annu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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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聯邦眾議院要求，針對聯邦政府機關運作情形進

行調查，惟聯邦監察使並無主動調查權。 

3. 依據對前二者之審視及調查結果，向聯邦政府及國

會提出建議，必要時並提請相關機關改善，惟聯邦

監察使並無懲戒或處分權。 

4. 定期向聯邦國會提出報告。 

5. 比國聯邦監察使與瑞典等國之國會監察使不同，除

非眾議院要求，否則無法主動針對政府作為進行調

查，亦無法起訴違法失職官員。 

（六） 陳情方式：原則以書面方式(郵寄、傳真或電子郵

件)，惟自 2008 年 10 月起，聯邦監察使特別設立

免費電話專線，供民眾陳情。 

（七） 工作成效：2008 年總計接獲 5,466 案件(較 2007

年增加 209 件)，為歷年之最，包括 4,509 件陳情

案及 957 件陳請提供資訊案。在前述 4,509 陳情

案中有 1,001 件內容不符陳情規定，152 件轉至其

他協調機關，另有3,356件依程序辦理，其中1,267

案經通知相關機關已有改善；截至 2008 年 12 月

結束，仍有 1,524 件在處理中。總計比國監察使

成立 12 年來，計接獲 45,381 案件，包括 35,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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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陳情案。 

表 3-比利時聯邦監察使 2008 年接獲之陳情案件處理情形 

單位：件 

項目 提供資訊 不符陳情規定 轉至其他機關 依程序辦理 總計 

總計 957 1,001 152 3,356 5,466 

百分比 17.5 18.3 2.8 61.4 100 

 

圖 2-比利時聯邦監察使 2008 年接獲之陳情案件比例圖 

18.3％

2.8％

61.4％

17.5％
提供資訊957件

不符陳情規定1,001件

轉至其他機關辦理152件依程序處理

3,356件

 

陸、拜會歐盟監察使 

一、拜會日期：98 年 11 月 27 日上午 9 時 30 至 11 時 

二、拜會紀要： 

本 次 代 表 團 於 會 議 結 束 後 轉 往 史 特 拉 斯 堡

(Strasbourg) 拜 會 歐 盟 監 察 使 Mr.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渠特別於前往歐盟議會進行報告前，撥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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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會晤，熱誠接待，並安排法務專員 Mr. Peter Bonnor

介紹歐盟監察相關業務。 

歐盟監察使制度是依據 1992 年的馬斯垂克條約

(Maastricht Treaty)而設，而歐盟使監察辦公室係依據歐盟

議會 1994 年 3 月 9 日之決議書於 1995 年正式成立

(Decis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第一任監察使於

1995 年 7 月 12 日由歐盟議會遴選任職，歐盟監察使各項

職權詳述於「歐盟監察使基本條約」 (The Treaty Basis for  

the European Ombudsman)。本次係本院近年來第 2 次拜會

D 君，雙方持續建立良好互動基礎，併同拜會者除本院洪

委員昭男及葛委員永光外，尚有我駐法國臺北代表處呂代

表慶龍及駐歐盟兼比利時臺北代表處許副代表貞吉，2 位

委員除對渠表達誠摯謝意外，對歐盟監察使辦公室以 23

種語言，服務 27 個歐盟會員國之成效表達敬佩，並藉此

介紹本院監察制度與職權。 

三、歐盟監察使辦公室簡介6： 

歐盟監察使依據「歐盟監察使基本條約」獨立行使

職權，該辦公室堅持與民為友，尊重人權，戮力於解決來

自歐盟各國民眾之抱怨與陳情，茲將其資訊說明如下：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5 年 

                                                 
6 資料來源：部分翻譯自歐盟監察使 2008 年年度報告（The European Ombudsman 2008 Annual 
Report）及歐盟監察使辦公室 2005 年出版之歐盟監察使—起源、設立與演進一書（The European 
Ombudsman Origins, Establishment,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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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歐盟監察使：Mr.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精通

6 國語言（英語、法語、義大利語、德語、西班牙

語及葡萄牙語），曾任希臘監察使、希臘國家人權

委員會委員、紐約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主任等，

自 2003 年就職至今已連任 3 次（第 3 次連任於 99

年 1 月 20 日就職）。監察使任期 5 年，經歐盟議

會選薦任命，與歐盟議員同任期，獨立行使職權，

設有秘書處、法律處暨行政及財務處，自行遴選

相關工作人員。 

（三） 機構編制：57 人（2009 年增加為 63 人），年度 

預算約 850 萬歐元。 

（四） 政府體制：歐盟共同體制。 

（五） 主要執掌及功能： 

1.處理歐盟內各機關團體陳情案，陳情內容得包括： 

(1) 行政疏失 

(2) 不公允 

(3) 歧視 

(4) 濫用權力 

(5) 機關未答覆 

(6) 機關拒絕提供資訊 

(7) 不必要的延遲 

2. 定期向歐盟國會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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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申請對機關團體主動調查，但無法起訴違法失職

官員。 

4. 對機關團體具建議權，歐盟監察使所提出之建議雖

無強制拘束力，但大多數的建議均獲相關行政機關

接受。尤其在每年向歐洲議會所提出的報告，極具

影響力。 

5. 歐盟監察使具審計權，歐盟監察使辦公室負責審計

業務，由歐盟審計院負責監督所有歐盟機關執行預

算的情形，但若民眾向歐盟監察使陳情有關歐盟機

關的審計案件，歐盟監察使也可進行調查。 

(六） 陳情方式：原則以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提出陳情

案，惟為確認陳情人提供了所有必要資訊，均建議

陳情人填寫一份陳情表格郵寄歐盟使監察辦公室

辦理登記。 

(七） 工作成效： 

2008 年總計接獲 3,406 案件(較 2007 年增加 195

件)，其中有 60 件於 2009 年方辦理登記受理，另 3,346

件於 2008 年依程序進行處理。3,346 件中 704 已答覆

陳情人，維持原行政作為，無進一步處理，293 件展開

調查，2,349 件轉至其他機關處理。總計自歐盟監察使

辦公室成立 14 年來，接獲 30,971 件陳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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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歐盟監察使 2008 年接獲之陳情案件處理情形 

單位：件 

依程序處理 

項目 維持原行政 

作為 

展開調查 轉至其他 

機關處理 

2008 年 陳

情，2009 年方

登記 
總計 

小計 704 293 2 ,349 

合計 3,346 

 

60 

 

3,406 

百分比 21 8.8 70.2 - - 

備註：百分比計算以「依程序處理」之總件數 3,346 為分母，不包括 2009 年

登記之 60 件。 

 

圖 3-歐盟監察使 2008 年接獲之陳情案件比例圖 

70.2%

21%

8.8%

展開調查293件

維持原行政作為704件

轉至其他機關處理2,349件

 

 

柒、巡察我駐歐盟兼比利時臺北代表處 

一、 巡察日期：98 年 11 月 20 日上午 10 時至 11 時 

二、 巡察紀要： 

（一） 本次巡察由許副代表貞吉率各級主管人員進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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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簡報，範圍涵蓋對歐盟及比利時政務、領務、

僑務、文化、新聞及貿易業務等。該處現計含外

交部在內等國內各單位派駐人員 32 人，雇員（工）

14 人，總計 46 人，並設有「政務組」、「議會組」、

「行政組」、「業務組」等共 10 組。 

（二） 本團巡察期間適逢歐盟理事會主席改選，由比利

時總理 Mr. Van Rompuy 獲選，歐盟理事會主要係

審核歐盟執行委員會法令草案，設有理事長、部

長、秘書長、常任代表委員會及常任代表委員會

下轄 250 個次級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每年召開 4

次領袖高峰會，共有 9 個部長理事會，常任代表

委員會每週集會，與我有關連者為，每週三舉行

由 常 任 代 表 出 席 之 亞 洲 事 務 協 調 委 員 會

（COASI，為每月第一週由會員國首都亞太司長

及官員與會）。 

（三） 巡察期間，本團並請代表處敦促歐方成立類似「全

美中國研究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AACS)之智庫，歐洲之「臺灣研

究」，雖不見如美國「中國研究學會」有類似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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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議題之研究學會，惟歐洲學術界有關臺灣議

題之研究已興起多年，代表處表示日後將加強與

專研臺灣議題學者之雙向交流，如此，除可培養

我學術及外交領袖人才外，並可緊密建立彼此雙

邊關係與脈絡。此外，本團亦請代表處瞭解歐洲

「人民黨團」對我死刑存廢之立場及我與「國際

無疆界人權組織」合作情形等議題，並針對議題

作進一步交流討論。 

（四） 最後，本團慰勉我駐歐盟兼比利時臺北代表處人

員之辛苦，並期許各單位齊心協力，深植外交種

子，秉持不屈不撓之堅毅精神，代表國家及全體

人民展現我深度民主國家氣質及高度公民素養，

不分彼此，積極推動各項業務。 

捌、巡察我駐法國臺北代表處： 

一、巡察時間：98 年 11 月 27 日下午 5 時 30 至 7 時 

二、 巡察紀要： 

（一） 本次巡察由呂代表慶龍率各級主管人員進行業

務簡報，範圍涵蓋對法國政務工作、領務、僑務、

教育、文化、新聞及貿易業務等。該處現計含外



 第 29 頁

交部在內等國內各單位派駐人員 44人，雇員（工）

20 人，總計 64 人，並設有「業務組」、「服務組」、

「國會組」、「資料組」、「採購組」等共 13 組，

業務座談後，代表處並安排本團與當地僑領座

談。 

（二） 本團對我駐法國臺北代表處長期努力致力於台

法間文化藝術提昇與交流及開拓我國際參與空

間等表達支持。並期許各單位攜手努力，用

MIT(made in Taiwan)的文化、科技創意，持續同

心推動我外交發展，以落實促進對外經貿、推介

台灣文化及提升國家形象等三大期望。 

（三） 本團與旅法僑領主要座談內容包括： 

1. 目前國內並沒有派駐記者在歐洲，歐洲地區活動甚

少報導，為強化僑胞凝聚力，代表處建議國內於歐

洲地區派駐中央社記者。 

2. 旅法僑界對本院促使長榮航空復航臺北—巴黎航

線表示感謝，並請本院持續留意前開復航議題及後

續交通部與相關單位修法情形。 

3. 為確保僑胞權利及義務，與會僑界人士期望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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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不在籍投票。 

4. 我駐法國華僑文化中心於民國 95 年關閉，對僑界

士氣影響甚鉅，座談會中強烈表達希望政府未來能

優先恢復該中心設立。 

（四） 本次座談僑界人士與本團代表充分溝通，2 位委

員亦針對臺北—巴黎復航及不在籍投票事宜等

詳盡說明，並應允將相關意見轉請行政院知悉。 

玖、建議與結論： 

本院此行應比利時華隆監察辦公室之邀，組團前往

比利時華隆地區南瑪市參加會議並慶祝該區監察辦公室

成立 15 週年紀念。華隆監察使辦公室雖為規模較小之監

察組織，惟此行係本院首次獲邀前往參加比利時王國舉

辦之會議，由於歐盟（前身為歐洲共同體）總部設於比

利時首都布魯塞爾，近年歐盟整合建構日益成形，且在

全球及國際社會中扮演重要影響力；爰本次會議雖為比

利時華隆地區之地域型會議，但實為一歐洲區域型會

議。與會報名人數達約 140 人，實際出席人數來自 17 個

國家約 100 人，儼然為一中大型國際會議。 

本次與會目的在拓展本院於國際監察領域之參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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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結識更多國際友人，爭取國際友人對我之支持，並

藉此闡揚我監察制度與人權保障。茲將本院出席此次會

議建議及結論臚列如后： 

一、 本報告「捌-二-（三）巡察我駐法國臺北代表處」，

有關代表處及僑界人士座談意見，相關情形建議函

請行政院參考。 

二、 建議積極參與國際監察會議並培養國際參與人才： 

國際會議之參與除得促進監察意見交流外，並可

與國際友人建立良好情誼，進而促進我與國際監察制

度接軌，洞悉現今國際監察發展方向，瞭解世界監察

趨勢，俾使我監察制度不斷進步與更新。而國際會議

人才之培養亦極具重要性，目前本院並無此類培訓制

度，建議在不增加經費的原則下，可與其他具類似培

訓單位之機關合作，如外交部已有完整之國際人才培

訓課程，本院得洽詢該部提供資訊及名額供本院國際

人才訓練之需。 

三、 此行增進與比利時地區監察組織之互動： 

本院代表團首次參加比利時王國 3個行政區中極

具重要地位並以法語為主之華隆地區辦理之監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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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並藉由參加此次會議，順道拜會比利時聯邦監

察使。會議期間獲華隆監察使熱誠接待、互動密切，

屢屢於會場中表達歡迎遠道而來的臺灣朋友，並與比

利時聯邦監察使充分交換意見，達成擴展我參與國際

監察活動之空間，並與比利時華隆監察使及同仁建立

良好互動基礎。 

四、 此行拓展我與法語系國家監察使之友誼： 

本次與會人員除來自亞洲中華民國 5 位、非洲之

馬利 4 位、貝南 1 位、馬達加斯加 2 位、布吉納法索

1 位及加拿大 1 位外，其餘約 86 位均來自歐洲地區，

其中參與之歐洲國家又以法語系國家為主。本次主辦

單位華隆地區當地語言即為法語，藉由參加本次會

議，與法語系國家監察使建立情誼，促進國際社會對

我之瞭解與認可，並藉此介紹及闡揚我監察制度概要

與職權。 

五、 監察使與媒體彼此是合作體非競爭對手： 

資訊一日千里，監察使所面臨的挑戰無所不在，

是以，身為一個監察使應敏銳體察社會環境變遷並適

時回應，而監察使本身除了獨立行使職責外，更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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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資訊處理案件。媒體本身即為富「科技性」並

兼具「功能性」之工具，並藉此工具以建設性的觀念

來促使行政機關改善與陳情人間的互動和溝通。 

歐洲國家善用媒體與民眾溝通，並常有專設或固

定的節目與時段和媒體及社會民眾互動，因此資訊的

透明、提供的方式、議題的規劃等極具重要性。最重

要的是要有一套標準作業程序讓每一位新舊人員都很

容易上手，讓媒體與監察使創造雙贏的局面，並藉此

降低民眾無法獲得資訊或獲得錯誤資訊之情事，更讓

正確及透明的資訊廣為傳遞，以增進行政效率，保障

人民權利。 

六、 監察使應協助民眾瞭解複雜的行政體系與程序，並

且充分告知法定監察職權之限制： 

以歐盟監察使 2008 年的統計資料為例，歐盟監

察使處理民眾陳情之行政疏失案件中，最主要因素為

資訊不透明及拒絕提供資訊。即使現今網路無遠弗

屆、獲取資訊管道多元，惟行政體系愈趨複雜，正確

傳遞資訊為避免民眾迷失於複雜體制及行政程序之重

要關鍵。因此，各種資訊平台應隨日新月異之科技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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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並建立完整對外溝通平台；除強化書面及網站外，

亦應發展符應現今潮流之溝通管道，如「Facebook」、

「Twitter account」、「YouTube」等，並以淺顯易懂

的方式廣為宣導。 

另外應避免監察機關成為民眾各種抱怨與陳情

之「唯一」途徑，以致影響人民陳情案件經層層轉達，

方至負責之主管機關處理。宜應透過各種管道，充分

並完整讓民眾瞭解監察機關的職責與限制，以避免監

察機關因收受過多非權責內之案件致影響其他案件處

理。 

七、 監察角色與知識日益專業與重要： 

監察機關處理之陳情案件日趨複雜，角色愈形專

業，再加以現今分工精細，知識瞬息萬變，因此監察

角色已儼然發展為重要課題。如何使監察制度更趨務

實，更近民眾並與其他同具監督功能之行政機關相互

合作，以有效制衡政府體制運作，保障人民權利等，

已逐漸發展為一門專業知識。 

八、 我駐歐盟兼比利時臺北代表處及我駐法國臺北代表

處在本院與會及拜會期間積極協助，使本院圓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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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任務，殊值肯定： 

此行赴比國參加會議及拜會比利時聯邦監察使

與歐盟監察使期間，代表處行前安排周詳，多次與相

關單位聯繫，蒐集各項資訊並與國際友人建立良好互

動；會議期間提供專業傳譯，協調各項當地事宜及區

域指引等，協助本院與會圓滿達成任務，殊值肯定。 

拾、附錄： 

一、 附錄 1—「比利時華隆地區監察組織國際研討會暨 15

週年紀念會」議程 

二、 附錄 2—「比利時華隆地區監察組織國際研討會暨 15

週年紀念會」全體與會人員名單 

三、 附錄 3—我駐歐盟兼比利時代表處回復本院巡察提問

之書面答稿。 

 

代表團團長： 洪委員昭男 

團      員： 葛委員永光 

 汪專員林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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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隆地區監察組織國際研討會暨 15 週年紀念會會議議程 

第一天：11 月 23 日 （星期一）  地點：比利時華隆南瑪市議會中心  

   Namur Congress Centre  
09:15 由旅館出發  

   

09:40-10:30 報到  

   

10:30-11:00 開幕式 致詞： 

華隆地區監察使/Frédéric BOVESSE 

華隆國會議長/ Mrs Emily HOYOS 

衛生、社福及機會平等部長(代表華隆地區法

國協會理事長出席)/ Eliane TILLIEUX 

   

11:00-12:00 會議簡介 講者：愛爾蘭監察使/ Emily O′REILLY 

   

12:00-14:00 華隆國會午宴  

   

14:00-16:00 第 1、2場討論會

（擇一參加） 

1.調解及行政如何對外溝通 

盧森堡監察使/Marc FISCHBACH 

華隆公共事業秘書長/ Danielle SARLET 

干特(Ghent)城鎮監察使/Rita PASSEMIERS 

2.媒體-政治人物的敏感用途 

比利時聯邦監察使/ Catherine DE BRUECKER

西班牙加泰隆尼亞地區護民官/ Rafael RIBO

德國監察使/ Ulrich GALLE 

加拿大魁北克監察使/Raymonde 

SAINT-GERMAIN 

   

16:30 返回飯店  

   

19:00 搭乘巴士由飯店出發至晚宴會場 

   

19:30-23:30 紀念會晚宴 地點：華隆公共事業北棟大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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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11 月 24 日（星期二）  地點：比利時華隆南瑪市議會中心 

                                      Namur Congress Centre 
09:15 由旅館出發  

   

09:40-10:00 歡迎茶會  

10:00-12:00 第 3、4場討論會

（擇一參加） 

3.對媒體而言「調解」不夠煽情 

義大利監察使/ Flavio CURTO 

布幾納法索首席監察使/ Mafarma SANOGO 

法文電台協會（CTF）秘書長/ Alain GERLACHE

4.當媒體主導監察使辦案 

檢察官，議員及前新聞工作者/Jean-Paul 

公共電視（RTBF）律師/Annie Al 

Magazine Test-achats/ Jean- Philippe 

DUCART 

比利時法國協會監察使/ Marianne DE BOECK

   

12:00-14:00 南瑪市宮殿午宴  

   

14:00-15:00 第 5 場討論會 

（全體大會） 

溝通工具及方法的演進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 （UCL）

教授/ Marie-Elisabeth VOLCKRICK 

Antwerp 大學教授及前任芬蘭協會監察使/ 

Bernard HUBEAU 

Carlos III of Madrid 大學教授/ Ricardo 

CABRALES 

   

15:00-15:15 會議結論  

   

15:15-16:00 閉幕演說 RTL-TVI 團隊執行長及歐洲商業電視協會理

事長/Philippe DELUSINNE 

   

16:00-16:10 演講 南瑪省長/Jacques ETIENNE 

   

16:10-16:20 資訊說明 華隆地區監察使資訊 

   

16:20 閉幕式酒會  

第三天：11 月 25 日（星期三）：主辦單位安排之文化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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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察提問書面答稿 

問題一：歐方有無發表聲明肯定我改善兩岸關係？ 

（一）歐盟部分： 

歐盟自上（2008）年 5 月我新政府成立以來，迄已發表 8 次聲

明，支持兩岸和解、台灣有意義參與國際組織，相關文字節錄

及摘譯如次： 

 

 Statements  
1. Declaration by the Presidency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2008.5.26

The EU believ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provides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the two sides to make further progress in their 

practical relations and opens the possibility for them to 

take positive steps towards the resumption of a 

meaningful dialogue which will be of benefit to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and would enhance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歐盟相信（台

灣）新政府成立

將提供兩岸發

展務實關係之

機會，並重新啟

動 有 意 義 對

話，使海峽兩岸

人 民 均 能 獲

益，增進區域和

平與穩定。 
2. EU Presidency Statement on re-establishment of dialogue 

between author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ngaged in talks on issues related to exchang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2008.6.13

The EU Presidency warmly welcomes the re-established 

dialogue between the China mainland's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Taiwan-based 

Strait Exchange Foundation in Beijing on 12 June. The 

talks, revived after almost ten years, represent a 

significant step towards closer relat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rust between both sides. 

歐盟輪值主席

熱切歡迎海基

會與海協會於

2008/6/12 在 北

京復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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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cy is also pleased to note the arrangement 

on direct charter flights and on the exchange of tourist 

visits at weekends, which will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friendly ties between the people of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ties.  

The Presidency hopes that these steps will encourage all 

concerned to pursue a vision for long-term peacefu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3. Taiwan: Declaration by the Presidency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8.9.19

1. The European Union reiterates its policy of One 

China. It does not support Taiwan membership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ich require statehood. 

2. The European Union welcomes the efforts 

undertaken by both sides in improving cross straits 

relations, especially agreements on air transport and 

tourism. It commends the willingness of both sides 

to continue and widen in the coming months these 

discussions, which contribute to reinforc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歐盟歡迎兩岸

為改進台、中雙

邊關係所做之

努力。 

4. Javier SOLANA,EU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the CFSP, 

on cross-straits relations 

2008.11.4

I welcome the agreement signed today between the 

authorities of China and Taiwan to improve direct 

transport and trade link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The 

European Union has always taken the firm view that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resolved peacefully through 

constructive dialogue between all concerned parties. 

Today's agreement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tep 

towards finding pragmatic solutions that benefit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 I therefore commend the 

determination of both sides to take up these opportunities 

that contribute to reinforcing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continue to adhere 

to its One China Policy and will provide firm support to 

future initiatives that advance meaningful dialogue 

歐盟共同外交

暨安全政策高

級代表表示，歡

迎兩岸簽署直

航及貿易相關

協議 …歐盟將

持續支持各項

有助兩岸進行

有意義對話之

各項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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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 the Straits. 

5. Taiwan: Declaration by the Presidency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8.11.12

A. The European Union welcomes the continued 

efforts by both sides to improve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hich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B. The EU commends in this respect the holding of 

the second round of unofficial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visit 

to Taiwan of the Chairman of ARATS, Mr CHEN 

Yunlin, and his talks with the Chairman of SEF, 

Mr CHIANG Pin-kung. It welcomes the success of 

these talks, which enabled a number of specific 

agreements to be signed in the areas of transport, 

postal links and food security, further high-level 

contacts to be established and a timetable for 

future discussions to be fixed. 

C. The European Union welcomes in particular the 

fact that these talks contribute to developing the 

mutual confidence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sides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better cooper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D. The EU hopes that this process of dialogue will 

continue over the coming months and yea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metable set by the two sides.

 

歐盟歡迎兩岸

為改進台、中雙

邊關係所持續

之努力，此將對

東亞穩定與安

全有極大之貢

獻。 

 

歐盟尤其歡迎

雙邊會談有助

增加兩岸互信

及瞭解，對兩岸

合作極有助益。

6. Declaration by the Presidency on behalf of the EU 

following the launch of the first direct air and sea links 

between the two shores of the Taiwan Strait 

2008.12.23

The European Union welcomes the launch on 15 

December of the first direct air and sea links between the 

two shor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ese links give concrete 

expression to the agreements reached at the unofficial 

discussions round between the two shores in November 

2008. 

歐盟歡迎兩岸

在 2008/12/15 啟

動海空直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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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talks help to build confidenc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necessary to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Pacific 

Asia. 

The EU hopes that this process will continue. 

7. 2009/5/8

The EU welcomes and fully supports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62nd session of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The EU believes that this, 

combined with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will enable Taiwan to meaningfully 

participate in, and contribute to,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e WHO's worldwide health system. This decision will 

also allow Taiwan to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 effort 

against potential pandemic diseases such as AH1N1 

influenza. 

 

The EU has supported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specialized multilateral for a where Taiwan's 

participation is important to EU and global interests. 

 

The EU recognizes and welcomes the concrete steps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that have been undertaken 

over the last year by the part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including the recent agreements signed in 

Nanjing on the 26th of April. The EU appreciates the 

efforts of both sides to find pragmatic solutions and 

peacefully develop relations, which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The 

EU strongly supports this process of cross-straits 

rapprochement.The Candidate Countries Turkey, 

Croatia* and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the Countries of the Stabilisation and 

Association Process and potential candidates Albania, 

Bosnia and Herzegovina, Montenegro, and the EFTA 

countries Iceland, Liechtenstein and Norway,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as well as Ukraine, 

Armenia, and Georgia align themselves with this 

declaration. 

 

歐盟承認並歡

迎兩岸上年為

建立互信所採

取之具體步驟

及各項措施。 

 

歐盟強烈支持

兩岸和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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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atia and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continue to be part of the Stabilisation and 

Association Process. 

8. Oral Statement of Meglena Kuneva, Commissioner for 

Consumer Affairs,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debate on 

Situation in Taiwan following the recent typhoon Morakot

2009/9/17

Mr President, I will take the questions in order. 

First of all, on the assistance which the Commission is 

providing to Taiwan to meet the ongoing needs of its 

people, which was the main point of the question by Mr 

Mann: Taiwan has been informed of the Commission’s 

post-disaster needs-assessment mechanism, but we have 

not received any requests so far. If such a request comes, 

we will take it into consideration. 

Then, on the Commission position regard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which was the question from 

Mr Boştinaru, the Commission welcomes the 

rapprochement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during the last 

year. This has made it possible to improve cross-Strait 

relations, reducing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and to 

promote bilateral issues such as direct air and sea links. 

We strongly support the bilateral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that may allow further progress. We also 

welcome the Chinese assistance.  

歐盟負責消費

業 務 執 委

Kuneva 在 歐 洲

議會質詢時表

示：執委會歡迎

台、中之間上年

之和解，此將改

善兩岸關係、減

低衝突並改善

諸如海空直航

等雙邊議題。 

 

歐盟強烈支持

兩黨間之雙邊

會談及其後之

進展。 

 

 

 

（二）歐洲議會部分： 

1. 2009 年 2 月 5 日歐洲議會全會通過決議案歡迎台灣與中國大

陸改善關係，支持我參與包括 ILO 等相關國際組織。（詳附件

一） 

2.2009年 2月 18日歐洲議會全會通過決議案歡迎台海地區緊張

情勢大為緩和，及歡迎北京與台北就雙邊互動及台灣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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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國際組織續行對話，支持我以觀察員身分參與 WHA 等聯

合國專門機構。（詳附件二） 

3.2009 年 5 月 20 日 208 名歐洲議員聯名致函祝賀馬總統就職一

週年及支持我免簽證、參與聯合國專門機構及肯定我新政府

之兩岸政策。（詳附件三） 

 

問題二：歐洲「人民黨團」對我死刑存廢之立場 

查歐洲議會友台小組前任主席 Georg Jarzembowski（德國籍、

人民黨團議員）曾於 2007 年率團訪台時關切我尚未廢除死刑

事，惟該黨團未曾於歐洲議會內對此表示關切。 

問題三：敦促歐方成立類似「全美中國研究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AACS)之智庫 

歐洲「台灣研究」，雖不見如美國「中國研究學會」有類似專研

台灣議題之研究學會，惟歐洲學界有關台灣議題之研究已興起

多年，僅係尚未達相當氣候。爰我允宜加強與專研台灣議題學

者之雙向交流，如此，除培養友我學術界及意見領袖人脈外，

亦可協助台灣議題研究自立門戶並影響中國研究。至歐洲有關

台灣議題研究，謹就區域分述如下： 

（一）西歐：比較歐洲各地區，「台灣研究」在西歐地區最為興

盛，其中英國可排首位，德國次之。英國多所大學，包括牛津、

劍橋、里茲、愛丁堡、倫敦政經學院等十餘所知名學府均設有

當代漢學研究，惟多以研究中國為主，台灣研究為輔。倫敦大

學亞非學院（SOAS）為英國亦為歐洲目前唯一設有台灣研究學

程之大學，授予碩士學位。德國部分，Tubingen 大學自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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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起成立「歐洲台灣當代研究中心」，Bochum 大學、海德堡大

學、柏林自由大學亦有部分學者研究台灣議題，惟均在東亞或

漢學研究之範疇內進行。法國則自 2006 年後愈多學者研究台灣

議題。英、德、法等國之外，比利時、荷蘭亦有部分學者關注

台灣議題。 

（二）東歐部分：東歐地區，大體而言，現處於快速「萌芽」

階段。捷克拜蔣經國基金會歐洲辦事處址設該國之賜，已成為

台灣研究之東歐重鎮，該處業務涵蓋範圍廣及保加利亞、克羅

埃西亞、匈牙利、立陶宛、波蘭、羅馬尼亞、塞爾維亞-蒙地內

哥羅、斯洛伐克、斯洛維尼亞及俄國等。該基金會於捷克 Charles

大學開設台灣講座，邀集東歐各國大學生至該校進行短期修

習，另獎助博士論文及博士後研究計畫及補助籌辦學術研討會

等。斯洛維亞尼 Ljubljana 大學 Saša ISTENIČ 女士自我中山大

學修得博士學位後返國，刻在該校推廣台灣研究，態度甚為積

極，並計畫在該校籌設台灣研究中心，惟因人力單薄亦無財源，

亟需協助。立陶宛、匈牙利之台灣研究未見發展。拉脫維亞、

塞爾維亞、俄國等國之學術機構，在各該國中共大使館資助條

件之壓力下似無意開展台灣研究。 

（三）中歐：中歐地區，僅見奧地利維也納大學擬成立台灣研

究中心，惟在人力方面面臨挑戰。 

（四）北歐：斯堪地納維亞地區（瑞典、挪威、芬蘭）目前僅

有瑞典從事台灣研究，斯德哥爾摩亞洲研究學院原在教授

Thomas HART 鼓吹下成立稍具規模之台灣研究中心，惟因內部

管理不善及 H 教授年屆退休而逐漸萎縮，後 Lund 大學東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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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研究中心成立，取代斯德哥爾摩亞洲研究學院之地位。 

（五）南歐：南歐各國（葡萄牙、西班牙、義大利、希臘）中，

目前僅有西班牙馬德里自治大學設有一門台灣議題課程，負責

該課程教授過去曾在倫敦大學亞非學院修習學位，學成返回西

班牙後即推廣台灣研究。該地區除西班牙外尚未見其他國家學

者進行台灣研究。 

問題四：我與「國際無疆界人權組織」合作詳情 

查本處與「國際無疆界人權組織」(Human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 

Int’l)合作案，係我採取「借力使力」方式對歐盟推動國際文宣，

外交部每年補助專案經費 5,000 歐元（約折合新台幣 24 萬元），

雙方自本年 1 月合作迄今成效良好，已有 65 件報導績效，謹分

三類陳述如次： 

（一）98 年 1 至 12 月助我文宣報導：行政院新聞局專文、我各

部會首長對外文宣專文、代表處重要活動新聞稿、本處擇選之

中央社新聞稿及該組織採訪我方活動專稿（已有績效 50 件，詳

附件四）； 

（二）刊載行政院新聞局九大傳播主題摺頁﹝98 年 7 月至 12 月

期間專案執行﹞（已有績效 6 件，全案以 9 件為最高目標，詳

附件四）； 

（三）行政院新聞局「國內正面議題」國際文宣專案新聞稿﹝98

年 9 月 17 日起開始啟動之專案，已執行 10 週﹞（已有績效 9

件，詳附件四）。 

本處與「國際無疆界人權組織」本年合作協議書（含中譯文）

如附件五，併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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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議  書 

協議雙方： 

「國際無疆界人權組織」（Human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 INT’L）

主任 Mr. Willy Fautré 

台北駐歐盟兼駐比利時代表處新聞組王組長振臺 

計畫：促進中國大陸與台灣之間的和平 

協議有效期：2009 年 1 月 1 日至 2009 年 12 月 31 日 

合作計畫執行者：「國際無疆界人權組織」負責人 Mr. Willy Fautré 

合作計畫內容（謹註：即工作重點）： 

一、「中國大陸—台灣議題」電子新聞信 

通知具有影響力的人士及組織（6,000 個電子名址），包括： 

-- 記者及各國駐歐盟新聞特派員 

-- 布魯塞爾及日內瓦地區決策者、外交使節團 

-- 布魯塞爾及歐洲地區的智庫，含歐洲地區的各類基金會組織 

-- 歐洲議會議員 

-- 歐盟機構 

-- 歐盟會員國 27 國家議會議員 

-- 非政府組織等 

有關台灣發展台北與北京之間和平關係的倡議。 

電子信內容將同時上傳至「國際無疆界人權組織」網站 

（http：//www.hrwf.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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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議雙方機構人士以受邀發言人的身分參與國際研討會及人權促

進重要活動，宣揚台灣促進海峽之間和平策略的觀點 

三、促進台灣在更廣寬的領域如文化、教育及其他重要活動的參與 

--  HRWF 將相關的活動訊息通知代表處，例如四月間在比利

時議會舉辦的語言展覽會（可藉機鼓勵到台灣去學習華文） 

--  藉由我們多樣化的電子信傳播服務管道，將代表處提供我們

的相關活動訊息及時廣為週知 

「國際無疆界人權組織」將在代表處每年 5,000 歐元贊助經費基準下

執行上述計畫。 

（備註：如參與特定的國際研討會及人權相關活動所衍生的籌辦執行

費用將另以其他協議另行商議載明） 

本案雙方所有的聯繫將經由王振臺先生及 Mr. Willy Fautré 合作推動

進行。 

本案 HRWF 年度執行活動報告將於 12 月 15 日送交代表處。 

 

 

「國際無疆界人權組織」主任 Mr. Willy Fautré 

簽名 

台北駐歐盟兼駐比利時代表處王振臺先生 

簽名 

2009 年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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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無疆界人權組織」98 年度全年協助駐比利時新聞處 

在布魯塞爾推動國際文宣工作情形一覽表 

（謹註：內分三大類工作） 

 

駐歐盟兼駐比利時代表處新聞組  

98年 11月 20日整理 

一、98 年 1 至 12 月助我宣揚：行政院新聞局專文、我各部會首長

對外文宣專文、代表處重要活動新聞稿、本處擇選之中央社新

聞稿及該組織採訪我方活動專稿： 

 日期 內容 

1 98/11/15 該組織新聞專員 Mr. Jeremiah Workman 於 11月 13日出席

駐代表處為我環保署沈署長所辦理之講演座談餐會，隨後

並於 11 月 15 日以該組織電子信方式撰發以「台灣：綠色

島嶼的願景暨實踐」為題之採訪報導。 

2 98/11/11 將我中央社「Taiwan seeks high-profile role at U.N. climate 

conference」、「Taiwanese carriers to increase flights to 

Britain」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運用。 

3 98/10/14 將行政院新聞局蘇局長俊賓專文--：「在關鍵時刻，做對

的事」以電子通訊方式傳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4 98/10/11 將行政院環保署沈署長世宏專文--：「台灣氣候變遷國際

合作方案及願景」以電子通訊方式傳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

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5 98/10/02 將 我 中 央 社 「 Taiwan appreciates European Union’s 

goodwill：official」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

（約計 6,000 人）參考運用 

6 98/9/17 將行政院新聞局「Taiwan Today」英文電子報--「Ma pushed 

for ECFA signing by year’s end」英文新聞稿以電子通訊方

式傳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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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8/09/14 將行政院新聞局「Taiwan Today」英文電子報--「Taiwan：

Ma and Wu speak on challenges ahead」以電子通訊方式傳

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8 98/09/09 將代表處 2009 年度獎學金計畫案中、英、法、荷新聞稿

及行前講習活動照片以該組織電子通訊方式助我發送相

關訊息，發送對象包括比國國會議員、各國駐比京重要工

作人士及比國法、荷文媒體及記者等約計 6 千人。 

9 98/09/03 將聯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OCHA）8 月 27 日公布之

「第二號莫拉克颱風情勢報告」全文以電子通訊方式傳送

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10 98/08/17 將比京英文「議會雜誌」（The Parliament Magazine）執行

編輯 Mr. Martin Banks 所撰，刊登於該刊 7 月 14 日網路

版，以「歐盟被促請維持對中國的武器禁運」為題之報導

全文，以電子通訊方式傳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11 98/08/11 將我中央社「Mechanism in place to request international 

aid: MOFA」、「List of relief needs forwarded to overseas」

及「Taiwan desperately needs large helicopters, prefab 

housing」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12 98/08/11 將我中央社「MOFA thank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typhoon condolences」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

象參考運用。 

13 98/08/07 將我中央社「Taiw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protests Miao Miao's withdrawal from Melbourne film 

festival」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14 98/08/05 將行政院新聞局「今日台灣」（Taiwan Today）英文電子

日報--「Time is not ripe for cross-strait political talks」英文

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15 98/08/03 將我中央社「Taiwan medical mission serves Tibetans in 

northwestern India」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

參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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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98/07/30 將我中央社「Cross-strait pact will not involve politics, says 

President Ma」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

運用。 

17 98/07/23 將 我 中 央 社 「  U.S. expert suggests concurrent UN 

memberships for Taiwan and China」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

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18 98/07/11 將我中央社「Taiwan condemns riots in Xinjiang, urges 

China to be tolerant」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

參考運用。 

19 98/06/22 將行政院新聞局「今日台灣」（Taiwan Today）英文電子

日報--「Ma sets record straight on great Chinese debate」英

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20 98/06/22 將行政院新聞局「今日台灣」（Taiwan Today）英文電子

日報--「Ireland to grant Taiwan visa-free entry」英文新聞

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21 98/06/23 助我將「Taiwan Study Seminar for EU Officials」相關資料

及報名表傳送予歐洲議會相關人士（共 250 人）參考。 

22 98/06/15 將我中央社「 Taiwan sends human rights ratification 

documents to UN」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

參考運用。 

23 98/06/11 將我中央社「MOFA to make decision soon on Taiwan's 

U.N. bid」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24 98/06/08 將我中央社「Taiwan to focus on joining UN agencies」英

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25 98/05/19 將本處在我世衛代表團在瑞士日內瓦舉辦中外記者會後

所撰發之英文新聞稿上傳該組織網站，並以電子通訊方式

傳送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 

26 98/05/08 將我行政院衛生署葉署長「 A New World Health 

Scenario-Let Taiwan Be Part of the Golbal Solution」專文傳

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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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98/05/04 將我中央社「U.N. to issue press cards for Taiwan reporters 

to cover WHA meeting」及「WHO welcomes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World Health Assembly」兩則英文新聞稿傳

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28 98/05/04 將 4 月 22 日馬總統出席美國華府智庫『戰略暨國際研究

中心』（CSIS）舉辦『台灣關係法』30 週年研討會視訊會

議致詞內容全文）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29 98/04/30 將我中央社「President Ma：“WHA participation will not 

harm Taiwan’s sovereign status”」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

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30 98/04/29 將我行政院新聞局蘇局長俊賓「The Value and Contribution 

of Taiwan’s WHO Participation」專文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

象參考運用。 

31 98/04/29 將我中央社「 Taiwan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World Health 

Assembly」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32 98/04/29 將我中央社「Taiwan expects to join other WHO mechanisms 

besides IHR」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

用。 

33 98/04/28 將我中央社「Foreign ministry releases position paper on 

Taiwan’s WHA bid」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

參考運用。 

34 98/04/28 將我中央社「  Taiwan inks three pacts with China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

象參考運用。 

35 98/04/07 將我中央社「 EU Center in Taiwan scheduled to be 

inaugurated on May 22」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

象參考運用。 

36 98/03/31 將我中央社「Legislature ratifies two human rights covenants 

Taiwan」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37 98/03/29 將我中央社「Taiwan IHA celebrates third anniversary」英文

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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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98/03/24 將 98 年 4 月 3 日代表處與「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在布魯

塞爾合辦，以「Managing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crises, lesson from Europe and Asia」為題之座談會等訊息傳

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 

39 98/03/23 將我中央社「Dual recognition not a diplomatic goal」英文新

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40 98/03/23 將我中央社「WHA bid will not undermine sovereignty」英文

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41 98/03/17 將我中央社「Taiwan to actively pursue WHA bid this year」

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42 98/03/16 將我中央社「Taiwan urges China to revoke anti-secession 

law」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43 98/03/16 將我中央社「Taiwan to invite foreign experts to help blueprint 

aerotropolis」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

用。 

44 98/02/25 將我立法院王院長歐洲議會講演稿「台灣歐盟關係與兩岸

關係之現況及展望」全文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

用。 

45 98/02/10 將我中央社「MOFA welcomes Taiwan’s acceptance to U.K.’s 

visa-free program」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

考運用。 

46 98/02/02 將我中央社「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HA rests with 

China.」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47 98/01/06 將我中央社「Taiwan’s citizens a step closer to visa-free entry 

to U.S.」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48 98/01/06 將我中央社「’92 consensus’ basis of cross-strait exchanges : 

Presidential Office 」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

參考運用。 

49 98/01/06 將我中央社「Mutual trust first, then cross-strait peace 

agreement : MAC」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

考運用。 

50 98/01/05 將我中央社「Taiwan government mum at WHA participation」

英文新聞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參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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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政院新聞局九大傳播主題摺頁（98 年 7 月至 12 月期

間專案執行） 

 

 日期 內容 

1 98/07/21 將行政院新聞局新編印之英文版 9 大傳播主題--「A 

21st-Century Na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A 

Government that Respects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我政府尊重人權及新聞自由」）摺頁文字內容

傳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2 98/07/31 將行政院新聞局新編印之英文版 9 大傳播主題--「A 

21st-Century Na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An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Global Citizen」（中華民國

﹝台灣﹞是重視環保的國際公民）摺頁文字內容傳送予

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3 98/08/6 將行政院新聞局新編印之英文版 9 大傳播主題--「A 

21st-Century Nation –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我國是國際安全事務上「負責任可信賴的利害關係

者」）摺頁文字內容傳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4 98/08/11 將行政院新聞局新編印之英文版 9 大傳播主題「A 

21st-Century Nation –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A 

Culture with Universal Appeal」（具有文化素養的台灣人

民）摺頁文字內容傳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5 98/09/26 將行政院新聞局新編印之英文版 9 大傳播主題「A 

21st-Century Na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From Foreign Aid Beneficiary to World Benefactor」（台灣

善盡國際公民的責任）摺頁文字內容傳送予該組織菁英

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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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8/11/12 將行政院新聞局新編印之英文版 9 大傳播主題「A 

21st-Century Na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A 

global Economic Presence」（台灣在全球的經貿實力）摺

頁文字內容傳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

參考。 

7 98/11/23 將行政院新聞局新編印之英文版 9 大傳播主題「A 

21st-Century Na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A 

Place Well Worth Visiting」（台灣是值得觀光的地方）摺

頁文字內容傳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

參考。 

8 預定 98/11/30 將行政院新聞局新編印之英文版 9 大傳播主題「A 

21st-Century Na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A 

Tried and Tested Democracy」（台灣民主制度經過實證考

檢驗）摺頁文字內容傳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9 預定 98/12/07 將行政院新聞局新編印之英文版 9 大傳播主題「  A 

21st-Century Na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Essential Partner in Global Society」（台灣期盼參與國際社

會）摺頁文字內容傳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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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政院新聞局「國內正面議題」國際文宣專案新聞稿 

（98 年 9 月 17 日起開始啟動之專案，已執行 10 週） 

 

 日期 內容 

1 98/09/17 將「內閣改組不影響兩岸關係開展」英文新聞稿以電子

通訊方式傳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

考。 

2 98/09/23 將「吳揆：我推動加入『國際民航組織』及世界大氣測

量相關公約組織」英文新聞稿以電子通訊方式傳送予該

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3 98/09/29 將「因應地球暖化趨勢，台灣提出氣候變遷國際合作方

案」英文新聞稿以電子通訊方式傳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

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4 98/10/07 將「全球金融風暴周年，台灣經濟逐漸回穩」英文新聞

稿傳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運用。

5 98/10/22 將「第四次江陳會將在 10 月中、下旬於台中舉行」、「台

灣自洗錢國家名單除名」、「台灣投資人信心連創 2 季歷

史新高」英文新聞稿以電子通訊方式傳送予該組織菁英

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6 98/10/28 將「兩岸將互設旅遊辦事處」、「台灣研擬長期照護保險

制度」及「國產 H1N1 疫苗人體臨床實驗效果良好」英

文新聞稿以電子通訊方式傳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

（約計 6,000 人）參考。 

7 98/11/05 將「台灣新流感疫苗自 11 月 1 日起施打」及「行政院成

立『新能源推動委員會』朝低碳家園邁進」英文新聞稿

以電子通訊方式傳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8 98/11/10 將「災後三個月 政府站穩腳步」及「金融海嘯一週年」

英文新聞稿以電子通訊方式傳送予該組織菁英傳播對象

（約計 6,000 人）參考。 

9 98/11/15 將「月眉農場慈濟大愛園區永久屋動工」及「台灣施打

自製新流感疫苗」英文新聞稿以電子通訊方式傳送予該

組織菁英傳播對象（約計 6,000 人）參考 

 




